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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领导：

     您好！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经验利益最大化2023年9月开始福田长沙业务由株洲工厂进行供货，其所

有零部件由株洲工厂进行调货并结算货款（包括河北工厂所供零部件）。

针对业务调整后需明确株洲工厂业务权限、账务流及内部售价定义：

河北工厂不在对接长沙工厂，主机厂所有业务均由株洲工厂进行管理。（如：现场服务、回款、

账务、仓储、交付等）

所有涉及到供应商的零部件株洲工厂自行与供应商调货并结算。其中河北工厂自制零部件按照

株洲工厂调货计划组织交付并到货结算。

内部工厂零部件结算价格由集团价值工程部定价，有意义的反馈集团，在未下发新价格时按原
有下发价格进行开票，保证月清月结。

其中长沙工厂老M4系列座椅总成由河北工厂组装成品后发运至株洲工厂，为保障账务的准确
性以及业务的连贯性，总成产品河北工厂需变卖给株洲工厂并开票。

    5、9月份以前河北供货未开票的将由河北继续开票，多出库存的数量由株洲工厂开票给河北工厂。
    6、结算流程：株洲工厂接收主机厂订单后组织生产并调货----河北工厂依据株洲工厂调货计划进
行发运并到货结算（包含座椅总成原价开票）----株洲工厂组织生产及总成交付主机厂-----河北工厂每月上主机厂系统进行结算单提取并邮件通知株洲工厂按照结算单数量及金额（原价的90%）开票给河北工厂。

请领导给予审批！                    


